
附件二：小額訴訟表格化判決
台灣　　　　地方法院　　　　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　年度小　字第　　　　     號
一、主文
□被告應　　給付原告　□如起訴狀訴之聲明所載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□新臺幣　　　　　　　元，及自民國    年    月  　日起至清

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　　計算之利息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□
□原告之訴駁回。
□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□訴訟費用新臺幣              元由□被告負擔。  

□原告負擔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被告負擔             元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□本判決　□得假執行。  □於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。

二、爭執事項

三、理由要領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中 華 民 國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